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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和社会科学（第三卷）》

内容概要

《法律和社会科学(第3卷)》收入的七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都是中国的，涉及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有四
篇。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法律社会科学之外，还涉及法律经济学、符号学、法律史学以及政治学，等等
。贺欣的文章“为什么法院不接受外嫁女纠纷”，延续了其研究中国基层法院的一贯风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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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和社会科学（第三卷）》

书籍目录

论文 　私法规范中劳动群众集体概念的符号分析评论 　为什么法院不接受外嫁女纠纷 ——司法过程
中的法律、权力和政治　中国法官最大化什么　大理院合伙法律性质判例发展考述　判决书对民事司
法解释的引证 　陪审制：国家权力的支配和再分配报告 　“规则之治”时代的来临？——皖北李圩
村纠纷调查编辑手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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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内容摘要：集体所有权的主体究竟是谁，私法规范中的语词“劳动群众集体”所指为何的问题，是我
们合理化集体所有权制度面临的当头棒喝。1958年以前，中国法中的集体所有权制度是按照苏联法的
合作社所有权来构造的，劳动群众集体与合作社概念可以“互训”。但此后，劳动群众集体的所指发
生变迁，不再是合作社。在现行法律体系中，《合同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、《乡镇企业法》等
私法部门中有关劳动群众集体的陈述，延续了《民法通则》、《民通意见》中关于劳动群众集体的“
叙述句法”关系，但该叙述句法在《物权法》中的实质突破有限。劳动群众集体的所指，既不可能是
“共有人共同体”，也不继续为“合作社”，而似乎与日耳曼法中的“总有团体”十分接近。然而，
由“叙述结构”观之，劳动群众集体参与的所有关系实际上仍然受国家控制，中国法中的劳动群众集
体与总有团体仍有所区别。自然人、法人被中国民法肯认为民事主体，立法尚没有承认合伙的民事主
体地位。在特定场合，国家亦可作为民事主体从事法律行为。然而，从《宪法》到《物权法》，中国
法规范中还存在主要作为所有权主体的“集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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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法律和社会科学(第3卷)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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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和社会科学（第三卷）》

精彩短评

1、这个系列的书，关键是给我们展示一种社会学视野下法律研究的思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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